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受保護樹木保護及養護成效譽揚要點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21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北市文化資源字第 1133041557號令修

正發布第 3點條文；並自 113年 12月 10日生效

三、辦理時間原則採不定期方式專案表揚，申請時間以本局官網公告為準

    。


